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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规

定，我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
[2]
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

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统一部署下，在各街

道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在全区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

的共同努力下，在广大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下，我区第七次全

国人口普查工作圆满完成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，现

将2020年 11月 1日零时我区常住人口
[3]
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：

一、常住人口

全区常住人口
[4]
为 1553225 人。

二、人口增长

全区常住人口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317511

人相比，十年共增加 235714 人，增长 17.89%，年平均增长率

为 1.66%。



三、户别人口

全区共有家庭户
[5]
510115 户，集体户 80382 户，家庭户人

口为 1293520 人，集体户人口为 259705 人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

人口为 2.54 人，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2.53 人增加

0.01 人。

注释：

[1]本公报数据为初步汇总数据。

[2]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，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，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
期停留的境外人员。

[3]常住人口包括：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；居住在本乡镇
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；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
境外工作学习的人。

[4]全区常住人口是指区内 10 个街道的人口，不包括居住在区内 10 个街道的港澳台居民和
外籍人员。

[5]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、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。


